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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時提供予殘疾人士及其照顧者的社區支援服務的意見    

（由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提交） 

 

1.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服務中心 

1.1 隨著 16 間地區支援中心先後投入服務，為每區的殘疾人士提供日間支援

服務，本會非常欣賞；然而，有服務使用者反映，中心的活動或班組多會

集結有不同類別殘疾的服務使用者，活動期間偶有個別服務使用者會產生

情緒行為問題時，負責職員因要處理個別問題而影響其他大多數的參加

者；建議若能配備所需人手數量，便可避免影響服務質素。 

1.2 地區支援服務的需求，均直接在報名人數反映出來，但基於名額有限，中

心只會用抽籤方式決定參加者，可能令一些有急切需要的人得不到服務；

若中心能以審視參加者的需求急切性作優先考慮，相信更有效達到提供服

務的精神。 

1.3 據家長反映現時大部分中心均在週日休息，令子女未能善用餘暇使用地

區中心服務的機會，故建議中心開放更多的服務時段，讓更多使用者受惠。 

 

2. 照顧者支援 

2.1 家傭津貼 

現時殘疾人士或安老資助院舍宿位均嚴重不足，而需要入住院舍的只為需有

人照顧且也自有居所的，若然能在經濟上支援聘請家庭傭工，（一）可減少

院舍需求壓力；（二）更可讓殘疾人士及其也年長待照顧的家長，能同時在

有人看顧下居家安老，並於生活質素得到保障；（三）相信傭工津貼更較增

加宿位的成本便宜。家長亦希望「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可延

申至非嚴重殘疾人士。因為他們的家居照顧亦很吃力。 

 

2.2 交通津貼 

大部分殘疾人士一般在日常生活的活動時，均需要照顧者陪同或接送，雖然

殘疾人士已享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費用優惠，但照顧者則仍需負擔沉重的

交通費，從而殘疾人士的活動會因為照顧者經濟負擔而受限制及減少；若能

為照顧者提供交通津助，可避免殘疾人士的生活質素受到影響。家長亦希望

有照顧者的交通費優惠，以減輕家長陪同智障子女往返學習及參與社區時，

所面對的交通費壓力。這有助鼓勵融入社區而且較為配合實際情況。 

 

 

3. 殘疾人士醫療券 

隨著殘疾人士會比一般人提早進入老化階段，健康上均相繼出現各種毛病，

在診病及醫療需要上相應增加；若能效法長者醫療券以運用於殘疾人士，既

可讓殘疾人士得到適切的診治，亦可減輕公營醫療服務負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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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殘疾人士普查 

殘疾人士向分有不同的類別，而有智力障礙的皆統稱為「智障」類別；但「唐

氏綜合症」人士除智力發展障礙外，身體尚有各種及不同程度的健康問題，

尤其較其他智障人士會提早老化所產生的問題，而他們的需要也一直被忽略

的。建議從將會由統計處進行的「殘疾人士普查」開始及至以後，將「唐氏

綜合症」從智障類別中勾劃出來以確立專屬類別，以便可細緻統計及研究唐

氏綜合症人士的特性，並配合其需要提供相關服務。 

 

5. 社區教育 

家長們一向樂於讓子女參與社區上一般地區中心或機構的活動，而大多都會

被接納參與；唯有時一些社區人士對殘疾人士的特性及特別需要不甚了解，

因而令雙方產生不愉快的情形。若要推行無障礙的傷健共融社會氣氛，尤其

在「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實踐下，需加強推廣公民及社區教育及宣傳，讓社

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及其權利得以認識及了解，在共融環境下共用社區資源。 

 

6. 文娛康樂設施優惠 

現時康文署既為殘疾人士使用文娛康樂設施提供優惠，如公眾泳池、租用體

育場館及展覽館參觀項目等；但有時會遇到一些在展覽館舉行的展覽活動沒

有提供優惠，在收費準則上使得費解及難以掌握，如提供統一優惠收費方法，

可讓使用者有準備地安心使用。 

 

7. 雙老院舍的服務 

最終，家長十分期待雙老院舍的服務，以便家長年老時即使入了老人院舍亦

可同時照顧自己老化的子女，免出現各自進入不同的院舍服務承受骨肉分離

之苦。 

 

 

‐ 完 - 


